
【附件二-申請表】 

新北市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文山國民中學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及服務申請表 

壹、基本資料 

學生姓名： 性別： □男    □女 班級：       年       班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生日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申請日期： 

家長簽章： 
聯絡電話：(宅或公司)02- 

手機： 

縮短修業年限方式 
欲縮短修業年限之 年級 / 學科 

（學習領域）例：五年級上學期/自然領域 

推薦教師姓名/任教學科

（學習領域） 

□免修  □加速  □跳級  / 

□免修  □加速  □跳級  / 

□免修  □加速  □跳級  / 

□免修  □加速  □跳級  / 

□免修  □加速  □跳級  / 

貳、資格審核 

資優資格類別 核發日期 文    號 資優服務模式 

 民國   年  月  日 新北府教特字第             號  

 民國   年  月  日 新北府教特字第             號  

申請縮修領域之學業成績 

學科/學習領域 （  ）年級成績 （  ）年級(   )學期成績 百分等級(名次/全年級人數) 

語文領域 
國語文    

英文    

數學領域    

社會領域    

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   

參、申請資格審核結果 

□符合縮修申請資格，安排校內評估 

□繳交教師版學習表現紀錄表 

□繳交家長版學習及日常表現紀錄表 

□不符合縮修申請資格 

特教業務承辦人 輔導主任 教務主任 校長 



【附件二-申請表】 

新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及服務申請表 

填寫說明 

項   目 注   意   事   項 

壹、基本資料 

1.請依學生資料填寫。 

2.請家長確實簽名。 

3.若有申請 2 個以上之科目(學習領域)或兩種以上之縮修方式，請分開填

寫。 

貳、申請資格審核 

1.資優資格 

2.申請縮修領域之學業成績 

-申請「全部適用學科」學生，請填寫學生前學年度全部「學科（學習

領域）成績」及「學業平均成績」；如為下學期申請，請加填該學年

上學期各科成績。 

-申請「部分學科」學生，請填寫所欲申請之「學科（學習領域）成績」。 

3.請註明學生在該科之「百分等級」、「學生名次」及「全學年學生人數」。  

例如：全學年學生數為 400 人，學生該學習領域（學科）百分等級為

99，排名第 2，則填寫 PR 99(2/400)。 

參、 申請資格審 

核結果 

1.符合縮修申請資格者，請收齊教師版「學習表現紀錄表」及家長版「學

習及日常表現紀錄表」，並開始安排校內評估時程。 

2.不符合縮修申請資格則不安排校內評估。 

3.本表請確實核章。 

 

 


